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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（9000

1屏東市自由路527號）

承辦人：吳子宏

電話：08-7320415#3615

傳真：08-7320185

電子信箱：a33005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里港鄉土庫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7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課字第104227227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104年度國民小學教師「自然領域」學科知能評量簡

章公告相關事宜，請依說明事項辦理並轉知所屬教師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4年7月16日臺教師(二)字第1040097182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依師資培育法（以下簡稱師培法）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略

以，已取得該法第六條中等學校類科合格教師證書，並依

該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修畢中等學校階段其他任教學科

、領域專門課程者，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任教專門課程

認定證明書及專門課程學分表，並造具名冊報請中央主管

機關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。國民小學合格教師修畢國民小

學階段任教領域專門課程者，得準用前項規定辦理，合先

敘明。

三、該檢定考試電子簡章已於104年7月15日（星期三）公告於

教師專業能力測驗中心網站（https://tl-assessment.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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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u.edu.tw/）。

四、本年度為首次辦理，考量施測場地限制，先以現職已取得

國民小學教師證書之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為對象，暫不收

取報名費用，未來將朝「使用者付費原則」規劃，爰請轉

知相關人員踴躍報名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課程與教學科 2015-07-24
11:54:09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
